北京市平谷区医院污水处理中心清淤项目招标参数
一、项目概况
1. 项目名称：北京市平谷区医院污水处理中心清淤工程
2. 项目地点：北京市平谷区医院污水处理中心
3. 项目背景：
我院污水处理中心目前已运行 15年，各级污水池（调节池、接触氧化池、沉淀池、消毒池）因长期处理医疗废水，沉淀物（泥沙、生物膜、悬浮物及少量化学沉积物）淤积严重，影响处理效率，需通过清淤保障设施正常运行及排放水质达标。
4. 清淤范围：
· 调节池、接触氧化池、沉淀池、消毒池共 4 套构筑物的池底及池壁附着物清理。
· 配套管道、阀门、曝气系统等附属设施的疏通与检查。
二、技术要求
1. 清淤前准备：
· 投标人需现场勘查，制定详细清淤方案（含施工流程、设备选型、安全防护措施），经招标人确认后方可实施。
2. 清淤工艺要求：
· 调节池：采用机械清淤（如吸污泵、绞吸式设备），清除池底泥沙及悬浮物，避免扰动废水导致短时间水质波动。
· 接触氧化池：人工配合机械清理池底沉积的生物膜及死泥，保护填料及曝气装置，避免损坏池内设施。
· 沉淀池：重点清除池底压实污泥，采用泵吸或刮泥设备，确保污泥含水率≤80%（便于运输）。
· 消毒池：清理池底沉淀物，检查消毒设备（如消毒药剂投加口）是否被堵塞，同步疏通。
· 通用要求：清淤过程中需采取临时导流措施，确保污水处理系统不停产或最小化停产时间；产生的废水需回流至调节池，不得直接排放。
3. 清淤后验收标准：
· 感官指标：池底无明显淤积物（残留厚度≤5mm），池壁无黏性附着物，管道、阀门无堵塞。
· 水质指标：清淤完成后连续 3 天监测排放水质，需符合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8466-2005）及地方环保要求（如具体指标：COD≤50mg/L，氨氮≤5mg/L，悬浮物≤10mg/L，粪大肠菌群≤100 个 / L 等，需根据实际排放标准补充）。
· 提供清淤前后对比照片。
三、服务周期
· 工期要求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20天内完成清淤及验收。
· 支付账期：自项目验收合格1年后支付全部款项。
四、质量与安全环保要求
1. 质量标准：
· 符合国家及地方环保、安全生产相关规范，如《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》（CJJ 60-2011）。
· 清淤后 1 个月内，若因施工质量问题导致水质不达标，投标人需免费返工。
2. 安全要求：
· 施工人员需佩戴防毒面具、安全带等防护装备，作业前检测池内氧气含量（≥19.5%）及有毒气体（H₂S、CH₄等）浓度，符合《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》（DB11/T 852-2019）。
· 制定应急预案，配备应急救援设备，避免缺氧、中毒等事故。
3. 环保要求：
·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噪声、粉尘需控制在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 12348-2008）3 类标准内（昼间≤65dB，夜间≤55dB）。
· 禁止向周边环境倾倒废水、污泥或其他污染物。


